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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建委„2022‟29 号 

 
 

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交通委、水务局） 

2021 年工作总结 

 

2021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区建管委（交通

委、水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

上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理念，开足马力、统筹推进，圆满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目

标任务，以实干实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实现了“十

四五”良好开局，用实际行动助推普陀高质量发展。 

一、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推进有力有序 

（一）市属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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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推进北横通道、轨交 14 号线、武宁快速化改建、苏州

河深隧试验段、桃浦污水处理厂初期雨水调蓄工程等项目建设，

确保市属重大工程项目按年度节点顺利实施。北横通道普陀段于

5 月底建成，6 月 18 日正式通车；轨交 14 号线于 12 月 30 日顺

利通车运行。 

（二）苏州河公共空间贯通提升 

21 公里岸线实现贯通，大华清水湾一期、中远两湾城等多

段岸线开放。大渡河路至凯旋北路、华东政法等岸段完成景观提

升，顺义路绿地、普陀公园等 4个驿站建成。全面提升“苏河之

冠”区段岸线品质，完成了光复西路（宝成桥-武宁路桥）、蔚

蓝水岸、知音苑等岸段景观提升，梦清园段等已进场施工，“苏

河之冠”常德路至胶州路滨河景观提升工程完成工可批复。同时

推进 M50 桥等跨苏州河桥梁的前期工作。 

（三）“美丽道路”建设 

结合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开展全区“美丽道路”建设，

突出道路设施、城市家具、建筑立面、沿街绿化、街景小品、围

墙美化、店招店牌、景观灯光及线杆入地等内容，全要素规划建

设。全年累计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竣工 30.13 公里，超额完成

了市指挥部 20 公里的考核目标，竣工总公里数在全市 16 个区中

名列前茅。启动了曹杨、长寿、桃浦等重点区域、重要道路的

21 座开关站美化设计工作，其中曹杨一村三条路等首批具有地

区特色的开关站已经率先建成启用。围绕曹杨地区城市更新，抢

先启动并完成了曹杨一村周边花溪路、棠浦路、枫桥路等重点路

段的“美丽道路”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样板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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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内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保质保量 

（一）区区对接道路建设 

金昌路-交通路（嘉定区界-静安区界）二标、三标建成通

车。武威路（金迎路-区界）作为市“十四五”区区对接道路项

目，启动项目前期工作，项建书已上报。 

（二）新、改建道路工程 

常和路（真南路-祁连山路）、绿棠路（金昌路-真南路）、

南郑路（宁川路-兰田路）、富平路（新泉路-邮政工贸）等建

成打通；绿兰路(金昌路-真南路)、乐创路(敦煌南路-方渠路)

等正在施工中；推进李子园路（真南路-古浪路）、南郑路（兰

田路-岚皋路）等道路新建工程的前期工作。 

（三）市政府、区政府实事项目 

完成梅川路（真北路-桃浦河）道路积水改善工程和道路大

修工程。建成 1188 个公共充电桩，2 个出租车充电示范站，15

个出租车候客站，分别完成市指标 297%、200%、100%。成功创

建黄陵路（新村路-延长西路）、真华南路（铜川路-武宁路）

等 5 条精品示范路。 

（四）市政水务设施日常养护管理 

强化日常巡查、养护质量监管和考核，健全长效的管理机制，

落实日常道路桥梁养护、交通设施整治改造、排水设施整修、河

道巡查养护管理及泵闸精细化管理，加强桥下空间管理。配合曹

杨新村建村 70 周年及空间艺术季系列活动，加强对曹杨新村街

道整体道路设施重点养护，部分人行道整体翻排，对兰溪路东桥、

杏山路南桥实施景观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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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道水环境治理高质高效 

（一）进一步深化落实河长制 

召开河长制大会，督促各级河长履职尽责，区级河长巡河共

21 次，街镇级河长巡河共 429 次，村居级河长巡河共 4570 次，

均按要求处置巡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完成黑臭水体“回头看”

专项行动，全面检查已整治黑臭水体的治理成效和长治久清情况，

巩固河道水环境治理成果；完成机动车清洗场站百日整治行动，

取得良好成效；推进从事餐饮活动违法排污综合整治行动，督促

存在违法排污的餐饮户整改；推进新一轮雨污混接整治工作，对

雨污混接回潮及新增点位进行整改；推进防汛泵站放江综合整治

专项行动，完成 6 座下立交泵站“一站一方案”的编制，安装雨

水口截污挂篮 11400 余只，加上前两年已安装量，基本实现全覆

盖。完成长风、万里、宜川、长寿、甘泉等 5 个河长制标准化街

镇市级验收工作，完成桃浦镇金光村、桃浦村和春光村村居工作

站建设。 

（二）巩固河道水环境质量 

实施水质预警联动机制，增加河道水质自测频次，发现水质

超预警值，第一时间分析水质恶化原因，并推进后续整改工作。

根据全年水质监测结果，10 个市考水环境监测断面均达到考核

要求，纳入市河长办考核的 63 个区管以上监测断面全部合格，

水质优于 III 类为 35 个断面，占比为 55.6%。 

（三）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 

完成蔡家浜、规划一号河河道整治工程,继续实施金昌河、

智慧城水系（二期）等河道整治工程建设，智慧城水系（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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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开工，长浜、桃浦湖整治工程工可批复并启动招标工作。全

力推进初雨调蓄设施和通沟污泥站建设，西北物流雨水调蓄设施

开工，岚皋南、桃浦新村雨水调蓄设施及通沟污泥站于 2022 年

春节前开工。 

（四）开展水资源管理相关工作 

积极开展节约水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结合世界水日

宣传、节水宣传周进行节约水资源宣传；利用区河长办微信公众

号宣传平台，推出一系列主题宣传信息，并通过区文明办、区教

育局、各街镇河长办等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增强全区公众依

法用水、节水和保护水环境的意识。全面做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等相关审批监管工作。 

四、规划建设和建筑业管理有章有法 

（一）建筑业稳增长 

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加强对企业产值增长目标的宣传工作，

了解企业情况和问题症结，与市建筑业稳增长平台主动对接，做

好市区联动，确保相关政策落地。全年建筑业总产值 539.53 亿

元，同比增速 6.2%，相对于 2019 年增速 16.3%。 

（二）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牵头单位，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借鉴相关区

的经验和做法，6月中旬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审查中心实现实体

化运作，目前已进驻 8 家单位，派驻 21 人，进驻事项情形（含

行政审批、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征收）70 多

项，为进一步优化流程、提升审批效能打下坚实的基础。牵头建

设工程联审平台审批工作，负责本区建设工程类项目的施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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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综合竣工验收环节联审平台审批管理工作，整合审批资源、提

高审批效率、降低审批成本，全年共完成施工许可审批 229 项，

其中房建类项目 58 项，装饰装修类项目 170 项，市政 1 项；竣

工验收审批 109 项，其中房建类项目 33 项，装饰装修类项目 76

项。 

（三）做好全区城市管理精细化牵头组织工作 

牵头编制完成区第二轮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完成农村集体

土地房屋普查工作。推进绿色社区创建工作落实落地，全区社区

总数 269 个，目前 140 个已创建达标，占 52%，其中区级绿色社

区示范单位 30 个，拟申报市级绿色社区示范单位 5 个。与铁路

部门签订《关于路地双方加强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管理备忘录》，

积极推进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铁路沿线安全。协调

本区城市精细化管理面上工作，与市精细化办保持对接沟通，做

好上传下达，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稳步推进市级条线的各项任务。 

（四）推进行业新技术发展与应用工作 

落实装配式建筑 21 项。落实绿色建筑二星级 14 项、三星级

6 项，同时推进真如副中心作为普陀区创建的绿色生态城区储备

试点区域。落实 BIM 技术运用项目 23 项。推进落实海绵城市理

念，截至年底，本区海绵城市建设总面积达到 14.63 平方公里，

占建成区总面积 26.3%，满足全市对各区海绵城市建设进度要求。

全面推进和落实我区建筑节能工作，积极开展建筑节能宣传培训，

共完成建筑楼宇分项计量安装工程 5 栋，开展楼宇能源审计 10

栋。 

（五）落实城市体检、玻璃幕墙、无障碍设施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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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2021 年度城市体检工作，建立发现问题、整改问题、

巩固提升的联动工作机制，精准查找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短板与

不足，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努力建设没有“城市

病”的城市。全覆盖本区既有玻璃幕墙公共建筑楼宇巡查检查并

落实巡查问题整改。完成本年度无障碍设施新增及维护实施建设

工作。牵头组织真如副中心、桃浦智创城、长风集团参展 2021

年城市博览会。 

（六）不断提升建设行业规范化管理水平 

突出质量监管重点环节，加大材料监督检查力度，监督抽检

的范围拓展到门窗、幕墙、外保温、钢结构等。制定装配式结构

监管要点，加大对装配式结构的日常检查频次和力度。积极推广

住宅潜在质量缺陷保险，做到住宅项目全覆盖。健全加装电梯工

程建设全流程管理。依托科技力量，规范建设工程招投标行为，

实施书面承诺、重点甄别、全过程反馈等措施，并依托计价文件

分析系统和市标办的大数据智慧系统，加强主动排摸围标串标违

法行为线索。积极为建设工程领域农民工解决欠薪问题，共处

理欠薪 160 起，接待上访外来从业人员 342 人次，涉及外来从业

人员1118人，已协调解决1477.7万元。抓好工地文明施工管理，

配合区城管执法部门做好管执联动，强化工地扬尘污染管控工作。 

五、交通管理优化完善不折不扣 

（一）强化静态交通建设管理 

编制新一轮全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完成全区停车设施普

查工作，全面掌握区内停车设施现状情况。制定近期建设规划实

施方案和建设计划，形成区公共停车设施建设规划方案。强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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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配建停车场（库）方案征询工作，从源头把关，严格按照规范，

全年审核新建工程配建停车场（库）方案意见 22 个，配建泊位

6981 个；竣工验收配建停车库 7个，配建泊位 2612 个。重点推

进停车难综合治理工程，牵头组建区级停车治理工作专班，并印

发区级实施方案，推进完成长风 11 号绿地公共车库、真西五小

区、真光二小区、香泉小区等 4个停车治理先行项目，建设新增

公共停车泊位 489 个，超额完成市级指标任务。其中，长风 11

号公共绿地地下停车库，运用数字赋能实现周边“三院两校”与

周边小区、商圈的错峰共享，得到了市政府领导的关注和肯定。

大力拓展升级智慧停车服务效能，向市级公共停车信息平台新接

入102个公共停车场（库）的电子支付功能,完成市级指标的182%；

完成13个停车共享项目的电子签约功能，完成市级指标的260%。

全方位挖潜增加停车泊位，新增备案公共停车场（库）17 个，

泊位 5070 个；增设道路停车路段 1 条，泊位 70 个。 

（二）完善便民化出行服务 

协调公交线路优化调整，加强公交薄弱区域“最后一公里”

建设，结合居民的出行需求，新开社区班线 2条，覆盖公交空白

区域，全区公交 500 米覆盖率提升至 99.8%。积极配合市道运局

推进 551 路、859 路线路站点调整，努力实现轨交、公交“两网

融合”，提高公交便民化服务。加强共享单车管理，结合“创城”

迎检工作，调整、新增非机动车停放点位 574 个，总长约 5800

米。对区域共享单车进行总量控制，督促各运营企业清理、更新

老旧破损车辆合计 14365 辆，积极协同公安、城管组织开展联合

执法监管，配合推进区内公共场所周边共享单车的有序停放。 



- 9 - 
 

（三）提升综合交通管理水平 

圆满完成春运保障工作，印发《普陀区 2021 年春运工作方

案》，编制我区春运期间应急处置和疫情防控预案，并联合市交

通执法总队与区公安交警，重点整治站外非法揽客，保障春运圆

满完成。落实铁路道口监护管理，保障全年道口安全通过车次约

1 万余次。加强交通战备建设。按期核查区域交通战备潜力数据，

结合夏季防汛演练落实交通战备队伍整组和年度训演任务。 

六、其他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一）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及防汛防台工作 

根据市、区两级相关部门的要求，加强安全管理力度，充分

发挥监督主体责任，结合节假日、“安全生产月”、“七一保障”、

第四届进博会等工作要求，开展安全检查、消防应急演练、“沪

瓶安”液化气专项整治百日行动、燃气隐患排查和整治专项行动

等活动，推进落实各类在建工地以及交通、燃气和消防安全工作，

严守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底线。按照防汛宣传“五上十

进”的要求，联合属地街镇及专业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宣传

活动，共发放 4800 余份防汛宣传海报。完成防汛预案修编工作。

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继续推进“一区一清单”工

作机制，落实整治工作。成功抵御“烟花”“灿都”等台风及暴

雨的侵袭，保证了城市安全运行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加强热线办理和信访工作 

高度重视市民服务热线办理和信访工作，并取得明显进步成

效。2021 年，共结案区级 12345 热线 4364 件，市水务热线 557

件，市交通热线 7267 件。登记、受理来信 201 件、来访 7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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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 322 件，接待上访群众 1250 批/1598 人次（其中，集访 37

批/185 人次）。积案（重复信访）集中治理督办件 132 人次，

其中积案化解 2 人。落实中央督导组第五指导组移交信访件 2

人次，区领导下访督办件 6 件。办理市“两会”建议、提案 3

件，其中市人大建议 2 件，市政协提案 1 件；区“两会”建议、

提案 28 件，其中区人大建议 16 件，区政协提案 12 件。办理“两

代表一委员”意见答复 27 件。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2 年 3 月 25 日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2年3月25日印发  


